
白皮书显示， 在 197 份自书遗

嘱中， 有 15.23%的自书遗嘱被人

民法院认定为无效或部分无效遗

嘱， 在 193 份公证遗嘱中， 有

5.70%的公证遗嘱被人民法院认定

为无效或部分无效遗嘱。 这个数字

在代书遗嘱中则有明显上升， 在

197 份代书遗嘱中， 有 44 份遗嘱

被人民法院认定为无效， 有 13 份

遗嘱被人民法院认定为部分无效，

合计有 28.93%的代书遗嘱被人民

法院认定为无效或部分无效遗嘱。

可以看出， 在三类最为常见的遗嘱

形式中， 代书遗嘱被人民法院认定

为无效的比率最高， 代书遗嘱效力

成为争议之焦点。

为什么有的遗嘱被认定为无

效？ 原因主要集中在立遗嘱人不享

有遗嘱所涉财产处分权， 不符合法

定遗嘱形式要件。 比较常见的情况

是立遗嘱人未签名、遗嘱未写日期，

见证程序有瑕疵； 遗嘱人处分了他

人的财产； 遗嘱人立遗嘱能力缺失

（例如属于限制行为能力人、神志不

清、阿尔兹海默症、重病等）。

此外， 《民法典》 正式施行前

打印遗嘱并非遗嘱法定类型之一，

在司法实践中易引发争议。 当遗嘱人

仅有签章时， 要考量其未亲笔签字的

理由。 《民法典》 明确认可了打印遗

嘱的形式，并对打印遗嘱的形式进行了

具体的规定。 其中第一千一百三十六条

规定：“打印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见证

人在场见证。 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

嘱每一页签名， 注明年、 月、 日。”

长宁法院发布的遗嘱继承纠纷

审判白皮书显示， 2017 年至 2020

年， 长宁受理涉遗嘱继承案件总计

548 件， 涉及 608 份遗嘱， 案件数

占同期继承类案件收案总数的

60.25%。 “相较于普通家事案件，

涉遗嘱继承案件具有诉讼参与人数

众多、 涉案人员关系复杂、 标的数

额上不封顶、 遗嘱效力认定困难、

审理周期冗长反复等特点。” 长宁

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与家事案件综

合审判庭庭长顾薛磊表示。

白皮书显示， 遗嘱被继承人 8

成以上均为 60 周岁以上老人， 20%的

遗嘱被继承人来自重组家庭， 经历过

两段及两段以上的婚姻。

以 2020 年审结的案件样本为例，

该年度总计受理涉遗嘱继承纠纷案件

总计 132件，平均审理期限为 84.5 天。

相较而言， 同一时间段涉法定继承案

件总计 87 件， 平均审理期限为 51.5

天。 相较于同期审结的法定继承纠纷

案件， 涉遗嘱继承纠纷案件的审理期

限明显更长。 涉遗嘱继承案件的另一

大特点是调解及撤诉结案比例较高，

通过调解、 撤诉解决的案件样本数已

接近 65%。这主要是由于遗嘱继承案件

为典型的家事纠纷，案件存在较大的调

解空间；另一方面，遗嘱继承案件多涉

遗嘱鉴定、财产评估等环节，其诉讼时

间及经济成本较高，相当部分当事人从

诉讼经济的角度出发易倾向选择调解

或诉讼中庭外和解来解决纠纷。

涉遗嘱继承审判方面， 目前主要

存在继承人范围难以确定、 被继承人

遗嘱能力难以确定、 形式瑕疵导致遗

嘱效力存疑、 内容瑕疵导致遗嘱效力

纷争等涉及程序、 主体、 形式、 内容

四个方面的难点问题。

在长宁法院此次针对遗嘱继承所做

的调研可以看出， 仍有相当一部分遗嘱

的订立属于无效。 “不少人对遗嘱的认

识还停留在‘遗嘱无非是用书面的形式，

将自己想要嘱咐的内容予以记录’ 的阶

段。” 顾薛磊解释道， 公民对遗嘱的认识

不够全面与深入， 不但会影响遗嘱内容

的实现， 还会引起亲属间的矛盾激化、

甚至引发家庭纷争。

具体来说往往会在四个方面犯错。 一

是公民对遗嘱形式的认识不够全面与深

入， 主要表现在自书遗嘱非全文自书、见

证人人数未达两人、见证人有利害关系或

者见证人未全程参与等；其次，公民对

财产权属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与深入，主

要表现在对法律、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宅

基地、抚恤金、夫妻共同财产的归属认

识不清，致使遗嘱因处分了他人财产或

处分了不被视为遗产的财产而被宣告

部分无效或全部无效；此外，针对一些

遗嘱中提及的特殊动产，如黄金、翡翠、

照相器材、邮票、纪念币、烟酒、收藏品

等，因遗嘱并未表明其持有状态且继承

人对证明该财产存在的证明难度较高，

使得这部分财产按照立遗嘱人的意思

进行处理较为困难；四是公民对遗嘱法

定限制的认识还不够全面与深入， 主要表

现在未在遗嘱中为既没有劳动能力又没有

生活来源的人员（一般称之为“双无”人员）

保留必要的份额。 只要法院认定遗嘱继承

人之外存在“双无”人员且遗嘱并未对这类

人员保留必要的份额， 即会被法院宣告为

部分无效。

从此次案件调研中涉及的遗嘱来看，

法定遗嘱形式中公证遗嘱的使用率仅次于

代书、 自书遗嘱， 表明居民的法治意识在

不断提升。 另外， 不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

公民会寻求律师的帮助， 这也从侧面表现

了公民的法律意识有所增强。

□记者 翟梦丽

“25 岁博士生设遗嘱
信托捐出全部存款……” 日

前， 这条新闻引发了众多媒
体的报道。 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订立遗嘱来做好财产的传

承交接， 遗嘱也逐渐飞入寻
常百姓家。 有数据显示， 中

华遗嘱库中已登记保管了

190866 份遗嘱。

订立遗嘱需要注意哪些

问题， 《民法典》 实施后有
何改变？ 日前， 上海市长宁

区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
会 ， 发布该院 2017-2020

年遗嘱继承纠纷审判白皮书

及典型案例， 并对订立遗嘱

作出六项风险提示， 包括恪

守立遗嘱形式要求， 防止带
歧义行文用语， 明确遗嘱人

行为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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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法院发布遗嘱继承纠纷审判白皮书

立遗嘱如何避免无效

张老太育有子女四人， 张老太

和丈夫过世之后， 名下留有的一套

房产继承问题在四兄妹间引爆了。

二儿子表示母亲生前立有遗嘱， 遗

嘱明确将房产份额归自己一人继

承， 老大、 老三、 老四对这份遗嘱

并不认可， 主张按照法定继承分割

房产， 遂起诉至法院。

法院经审理查明， 这份遗嘱订

立于 2018 年 8 月， 但张老太早在

2016年就已经被同仁医院诊断为脑

梗后遗症， 2019年 3月经司法鉴定

确认为阿尔茨海默病性痴呆， 系无

民事行为能力。 不仅如此， 张老太

这份代书遗嘱见证人中有继承人二

儿子的同事和合伙人。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 代书遗嘱

的有效成立， 需要符合立遗嘱人具

备完全行为能力； 有两个以上见证

人在场见证、 见证人中的一人代

书， 注明年、 月、 日， 并由代书

人、 其他见证人和遗嘱人签名。

法院认为， 无论是从遗嘱人的

行为能力还是见证人资格上， 这份

代书遗嘱存在形式上的瑕疵， 应认

定为无效。 遗嘱所涉房屋按法定继

承予以分割。

同样和张老太一样， 患有疾病

被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李某也

通过代书遗嘱分割名下财产， 这份

遗嘱却被法院判定为有效， 这是为

何呢？ 李某于 2018 年 6 月立有代

书遗嘱一份， 表明将其份额中的 80%

赠与自己的长孙， 其余份额由几个儿

子平分， 这引来了儿子们的不满， 一

家人无奈之下选择对簿公堂。

法院认为， 李某虽患有脑梗等心

血管疾病， 于 2019 年 4 月被宣告为

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但遗嘱订立于

2018年 6月， 此时距离其被宣告无民

事行为能力还有 8 个月， 难以认定其

在订立遗嘱时缺乏民事行为能力。 此

外， 李某订立遗嘱时的见证人、 代书

人为养老院护工及其老邻居， 均到庭

陈述遗嘱人订立过程并证明订立遗嘱

时李某思维清晰、 表达清楚。 因此，

法院认为该份遗嘱系应属有效， 遗产

应遵照李某的意愿进行处理。

两份代书遗嘱 一个有效一个无效

代书遗嘱效力成为争议焦点

遗嘱案件审理周期冗长 调解及撤诉结案比例高

遗嘱只是简单的书面记录？


